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兴业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增聘基金经理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兴业宝康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４０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经理
）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经理
）

否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栋梁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Ｔａｎ Ｗｅｉｓｉ

（

谭微思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栋梁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０６－２８

证券从业年限
８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７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在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太平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从事固定收益的研究和投资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加入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债券分析师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起任华宝兴业宝康债券基金经理助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完毕基金经理注册登记手续。 李栋梁先生的任职报告已

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９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大成货币
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约定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至
２０１１－０６－２９

止
注：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
益
＝

投资者当日收益分配前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基金收益
／

当日基金资产总
份额

（

按截位法保留到分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

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
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
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第十款的

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

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大成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份额

将于下一工作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收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的

大成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下一工作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２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一

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转为

基金份额。

４

、咨询办法：

⑴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⑵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⑶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356

股票名称：恒丰纸业 编号：

2011-016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在牡丹江恒丰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8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2,

027,69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1.1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长徐祥先生主持了本次

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通过了以下议案，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72,027,694

股赞成，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张启富、刘雪月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基金自

2011

年

6

月

30

日

15:00

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

15:00

期间将继续参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

银行

"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参与基金及申购费率优惠方案请见下表，各基金原

申购费率请详见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1

、适用基金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

"

，基金代码：

610001

）

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信达澳银精华配置混合

"

， 基金代码：

610002

）

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

"

，

A

类基金代码：

610003

，

B

类基金代码：

610103

）

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

"

，基金代码：

610004

）

信达澳银红利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信达澳银红利回报股票

"

，基金代码：

610005

）

2

、申购费率优惠方案

基金申购费率（前端模式）优惠费率最低

8

折优惠，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低

于

0.6%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3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4

、重要提示

1

、本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适用于各基金的

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也不适用于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

、若新增参与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产品，本公司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5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

金。

6

、业务咨询

1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18/0755-83160160

网址：

www.fscinda.com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网址：

www.bankcomm.com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业务规则及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变动，请以最新

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西

藏自治区拉萨市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前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传真、邮件和专人送达

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８

人（董事刘光芒先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戴扬先

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曾泰先生主持，经

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对少数股东的债权并收购其少数股东的股权的议案》

白银甘藏银晨铬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白银银晨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占

该公司总股本的

８８．０７％

、白银市白银区国有资产经营中心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９３％

）。 鉴于白银国资中

心对白银银晨公司债务多年无法回收，根据白银银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以白

银银晨公司对白银国资中心债权

２９８．４９

万元，受让本项债权，并按照受让该债权的价值

２９８．４９

万元作为

对价，收购白银国资中心持有的白银银晨公司

１１．９３％

股权，从而解决历史遗留的债权债务问题。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公告的《公司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对少数股东的债权并收购其少数股东的股权

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过近两年的规范运作，公司财务及资产状况得以显著提升，为公司核心业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事项已顺利完成，公司在合理、科学履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的同时，也将对公司的核心业务板块进行增资，以便促进其技术进步和发展。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对公司部分核心子公司进行增资，具体增资议案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西藏扎布耶公司以自有资金对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银扎布耶）是本公司控股

５０．７２％

的西藏扎布耶之控股子公司

（西藏扎布耶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９０％

、深圳市宝利泰投资有限公司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 为改善白银

扎布耶的资产和财务状况，西藏扎布耶公司将以

１

亿元人民币自有资金对白银扎布耶增资。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 《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对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

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尼木铜业）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占该公司总股本

的

９０％

、西藏尼木县旅游开发公司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 为了充实尼木铜业资本金，并从根本上改善

尼木铜业的资产及财务状况，增强其勘探能力，加大铜产品生产规模和促进生产工艺技术升级，本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

１０

，

２４７．９５

万元人民币对尼木铜业进行增资。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西藏矿业以自有资金对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资金对白银甘藏银晨铬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预案》

白银甘藏银晨铬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白银银晨）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占该公司

总股本的

８８．０７％

、白银市白银区国有资产经营中心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９３％

）。该公司自成立以来，由于

资本金投入不足，长期以来依靠本公司资金支持开展业务。 目前，白银银晨公司资金匮乏，日常运营受到

严重影响。为了破解白银银晨发展困境，提升公司铬盐业务板块的市场竞争力，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对白

银银晨进行增资，增资资金为

１

亿元人民币，增资后，将充实白银银晨资本金，并从根本上改善白银银晨

公司的资产及财务状况、拓宽自身融资渠道，进而增强其基础建设和工艺技术水平，扩大铬盐产品生产能

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西藏矿业以自有资金对白银甘藏银晨铬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根据《深圳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以上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利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改条款具体内容附后。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为缓解流动资金压力，确保公司各矿区生产正常开展，为下半年生产经营打好基础，公司拟以西藏新

鼎矿业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土地、房产使用权作为抵押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申请流动

资金借款贰仟伍佰万元整。 借款期一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拟收购西藏拉萨尼木县厅宫铜矿外围铜矿普查探矿权的议案》。

从

２０１０

年起，公司开始对厅宫铜矿

１．９４

平方千米开展地质详查工作，截至目前，共探求铜金属量

５９．５４

万吨（已经国土资源部储量核实认定）。为了扩大公司矿产资源储备，为扩大铜矿产能打下良好发展

基础，公司董事会授权尼木铜业公司负责办理收购西藏拉萨尼木县厅宫铜矿外围铜矿普查探矿权的具体

事宜，收购价格不超过其评估价值（四川新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为基准日、并出具了

《西藏拉萨尼木县厅宫铜矿外围铜矿普查探矿权评估报告书》（“川新资矿评［

２０１１

］探

０１３

号”）。探矿权价

值最终确定为人民币

１７４８．５４

万元）。 详见同日公告的《西藏矿业控股子公司拟收购西藏拉萨尼木县厅宫

铜矿外围铜矿普查探矿权公告》。

鉴于本收购事项尚存在需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等不确定因素，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履行进

一步的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公司章程修改条款

一、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８１

号文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４００７－４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已发行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元， 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０

，

１７９

，

０７１．０５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７４

，

１５６

，

４０４．２５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００

元。 现将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和股份数作相

应修改：

１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７５

，

７０１

，

２５０

元。

修改为《公司章程》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１７

，

３１６

，

５８５

元。

２

、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截止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２７５

，

７０１

，

２５０

股，全部为普

通股。

修改为《公司章程》第十九条：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３１７

，

３１６

，

５８５

股，全部为

普通股。

二、根据西藏自治区工商局的有关要求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将《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修改如下：

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公司经营范围是：铬矿、硼矿、铅锌矿、锡矿、高岭土、铜矿、锂矿的开采及销

售；铬矿深加工及销售；自营产品进出口贸易、仓储及运输；自营出口：系列铬铁合金产品、铬盐产品、铜精

矿、电解铜、硼矿、铅锌矿、锑矿、高岭土、钼矿、锂矿、钾盐、锡矿、冶金产品、化工产品、民族工艺用品；进口

业务：铬矿、矿山开采、选矿、冶炼、运输等设备、冶金产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建筑材料以及民族用品；

锰矿、钒矿、铝矿、镁矿、钼矿、钾矿、钨矿开采及销售；纺织产品；固体矿产勘察、勘察工程施工、矿业技术

咨询等；土畜产品、中药材（不含贵重药材）；运输设备（载重车、面包车）的销售（不含小轿车）。

修改为《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公司经营范围是：许可经营项目：铬铁矿（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硼矿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铜矿；锂矿、硼、氯化钠、氯化钾开采及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多

晶硅的采购及销售；固体矿产勘查、勘查工程施工；控制测量、地形测量、矿山测量丙级（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矿业技术咨询；土畜产品、中药材、运输设备的销售（以上项目涉

及行政许可的、凭行政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证券简称： 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对少数股东的债权

并收购其少数股东的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交易概述

白银甘藏银晨铬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白银银晨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占

该公司总股本的

８８．０７％

、白银市白银区国有资产经营中心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９３％

）。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２０４５－７

］， 白银银晨公司应收白银市白银区国有资产经营中心 （以下简称 “白银国资中

心”）款项余额

７

，

３４１

，

５８０．１４

元。 白银国资中心对白银银晨公司债务主要形成于

２００４

年，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

该债权仍无法收回，白银银晨公司预计该债权可回收性小，出于谨慎性原则，并经年审会计师审核确认，

白银银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对该应收款项按

９０％

计提坏账准备

６

，

６０７

，

４２２．１３

元， 计入

２０１０

年度

损益，未计提坏账部分债权尚余

７３４

，

１５８．０１

元。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１

〕

９７

号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白银银晨股东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２

，

５０１．９７

万元。 白银国资中心

持有

１１．９３％

股权，股权价值

２９８．４９

万元。

鉴于白银国资中心对白银银晨公司债务多年无法回收， 根据白银银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决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对少数股东的债权并收

购其少数股东的股权的议案》，即：本公司拟以白银银晨公司对白银国资中心债权作价

２９８．４９

万元，受让

本项债权， 并按照受让该债权的价值

２９８．４９

万元作为对价， 收购白银国资中心持有的白银银晨公司

１１．９３％

股权，从而解决上述历史遗留的债权债务问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该

项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白银甘藏银晨铬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址：白银市白银区银山路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阳正勤

注册资本：

４

，

１９４．５８

万元

经营范围：铬盐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

２

、交易标的的资产质押、抵押等情况

股权出让方保证其所转让的白银银晨股权不存在股权质押、抵押或其他第三者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３

、交易生效所必须的审批及公司履行程序的情况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上述以受让债权，再

对价收购股权的具体手续。

４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白银银晨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总资产

１５

，

３３９．８２ １４

，

４０２．８１

营业收
入 ３

，

０１０．０２ １０

，

６５９．１３

净资产
－２

，

７８９．１９ －２

，

８９１．９３

净利润
３２．１３ －１

，

０１５．４１

注：

２０１０

年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２０４５－７

］， 白银银晨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４

，

４０２．８１

万元，总负债

１７

，

２９４．７４

万元，股东权益

－２

，

８９１．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

，

６５９．１３

万元，净利润

－１

，

０１５．４１

万元。

三、交易方介绍

公司名称：白银市白银区国有资产经营中心

注册地址：甘肃省白银市

主要办公地点：白银区人民路

５

号

法定代表人：何艳君

注册资本：

１

，

０８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２０４０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０

主要业务：监督、管理、参与国有资产的出租、转让、拍卖、改建、新建、联营。 兼营：咨询、项目投资担

保。

主要股东：白银区财政局。

四、本次受让债权和收购股权具体方案及价格确定

１

、 经白银银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白银银晨公司将其对白银国资中心债权作价

２９８．４９

万元，出售给西藏矿业。

２

、白银国资中心将其持有白银银晨公司

１１．９３％

股权，评估权益价值

２９８．４９

万元，作价

２９８．４９

万元

协议转让给西藏矿业。

３

、西藏矿业以受让白银银晨公司对白银国资中心债权价值

２９８．４９

万元作为对价，收购白银国资中

心持有白银银晨公司

１１．９３％

股权。

五、本次受让债权和收购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１

、鉴于该债权债务系历史遗留问题，且多年协商均无法收回，公司以受让债权、再对价收购股权的方

式，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白银银晨公司的发展。

２

、该项交易有利于本公司股东利益。

３

、本次债权受让和股权收购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２０４５－７

］；

３

、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１

〕

９７

号评估报告；

４

、白银银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

司以自有资金对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

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 《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对白银扎

布耶锂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以

１

亿元自有

资金对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增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等规则制度

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方案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增资事项概述

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银扎布耶）是本公司控股

５０．７２％

的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扎布耶）之控股子公司（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占该公司总

股本的

９０％

、深圳市宝利泰投资有限公司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 白银扎布耶成立近七年来，由于资本

金投入不足，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西藏扎布耶提供资金及少量银行贷款支持开展业务。目前，该公司资金匮

乏，债务包袱过重和生产原料供应不足，导致日常运营受到严重影响。 因此，资金瓶颈的制约严重影响了

产品的开发生产，投入不足使主导产品产能受限，生产技术优势无法充分发挥。

西藏扎布耶以自有资金，对白银扎布耶进行现金增资

１

亿元人民币，另一股东深圳市宝利泰投资有

限公司放弃增资权利。西藏扎布耶增资金额按

１

：

１

折合为实收资本。本次增资将充实白银扎布耶资本金，

并从根本上改善白银扎布耶公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拓宽自身融资渠道，进而增强其基础建设和工艺技

术水平，扩大锂产品生产能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其他各方介绍

除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外，其他投资方情况如下

名称：深圳市宝利泰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地：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中三路诺德金融中心主楼

３０Ｅ－０２

法定代表人：朱厚佳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９

日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

三、标的公司情况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

注册地址：白银中科院高科技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戴扬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２

）白银扎布耶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９０％

２

深圳市宝利泰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

）白银扎布耶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总资产

８

，

２９７．７６ １１

，

８２０．９２

营业收入
１２６．０５ ４

，

２８２．５７

净资产
－２

，

４６２．４２ －２

，

１７２．７４

净利润
－３７１．３７ －１

，

３０３．３３

注：

２０１０

年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数据未经审计。

白银扎布耶主要负责扎布耶盐湖的锂精矿的深加工业务，对西藏扎布耶锂矿业务的发展具有关键影

响。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０ＣＤＡ２０４５－１０

］，白银扎布耶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１

，

８２０．９２

万元，总负债

１３

，

９９３．６６

万元，

股东权益

－２

，

１７２．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４

，

２８２．５７

万元，净利润

－１

，

３０３．３３

万元。根据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１

〕

９６

号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白银扎布耶的股东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７０２．６３

万元。

四、增资具体方案

西藏扎布耶以自有资金，对白银扎布耶进行现金增资

１

亿元人民币。 深圳市宝利泰投资有限公司放

弃增资权利。 增资金额按

１

：

１

折合为实收资本，白银扎布耶增加注册资本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上述资金现金增资完成后白银扎布耶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出资人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藏扎布耶

１

，

８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１

，

８００．００ ９８．３３％

深圳市宝利泰投资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６７％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目的：

本次增资可以从根本上改善白银扎布耶公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加强公司锂矿深加工环节，可以使

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更加均衡，增强抗风险能力。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对白银扎布耶公司增资是为了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增强公司的行业竞争力，进一步优化公司产

业布局，增资行为严格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增资行为严格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２０４５－１０

］；

２

、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１

〕

９６

号评估报告；

３

、白银扎布耶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４

、独立董事意见。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本次增资

资金为

１０

，

２４７．９５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等规则制度的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概述：

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尼木铜业）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占该公司总股本

的

９０％

、西藏尼木县旅游开发公司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 尼木铜业公司成立四年来，由于资本金投入

不足，长期以来依靠本公司资金支持开展业务。为了充实尼木铜业资本金，并从根本上改善尼木铜业的资

产及财务状况，增强其勘探能力，加大铜产品生产规模和促进生产工艺技术升级，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１０

，

２４７．９５

万元人民币对尼木铜业进行增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６

日

住 所： 尼木县尚日路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拉巴次仁

经营范围：铜矿、金矿、银矿等有色金属及其他矿种的开采加工及销售。

尼木铜业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总资产

１９

，

７５６．９８ １８

，

５４７．２０

营业收入
１

，

７２６．３９ ６

，

３０５．４８

净资产
６

，

２６３．１０ ５

，

５９８．０６

净利润
６５７．７０ １

，

７４４．０２

注：

２０１０

年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２０４５－８

］，尼木铜业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８

，

５４７．２０

万元，总负债

１２

，

９４９．１４

万

元，股东权益

５

，

５９８．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６

，

３０５．４８

万元，净利润

１

，

７４４．０２

万元。 根据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１

〕

９８

号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尼木铜业的股东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７

，

４４０．９０

万元。

三、 本次增资方案的基本情况：

西藏矿业以自有资金

１０

，

２４７．９５

万元对尼木铜业进行现金增资， 增资金额按

１

：

１

折合为实收资本。

依据尼木铜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 尼木铜业另一股东西藏尼木县旅游开发公司明确表示放弃增

资。 上述增资完成后尼木铜业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出资人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

万
元

）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藏矿业

１

，

８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２

，

０４７．９５ ９８．３７％

西藏尼木县旅
游开发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６３％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２４７．９５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尼木铜业增资，将充实尼木铜业资本金，并从根本上改善尼木铜业的资产和

财务状况、拓宽自身融资渠道，进而增强其基础建设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加大铜产品生产规模和促进生产

工艺技术升级。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事前就上述增资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

独立董事的认可。 对于本次对尼木铜业增资事项，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增资有利于改善尼木铜业的资产结构、财务结构，落实尼木铜业

５０００

吨电解铜项目的建设，进

而增强本公司的综合收益。 增资行为严格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

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２０４５－８

］；

３

、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１

〕

９８

号评估报告；

４

、西藏扎布耶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５

、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资金对白银甘藏银晨铬盐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以自有资金对白银甘藏银晨铬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的预案》，本次增资资金为

１

亿元人民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等规则制

度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方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概述：

白银甘藏银晨铬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白银银晨）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占该公司

总股本的

８８．０７％

、白银市白银区国有资产经营中心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９３％

）。 该公司自成立以来，由

于资本金投入不足，长期以来依靠本公司资金支持开展业务。 目前，白银银晨公司资金匮乏，日常运营受

到严重影响。为了破解白银银晨发展困境，提升公司铬盐业务板块的市场竞争力，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对

白银银晨进行增资，增资资金为

１

亿元人民币，增资后，将充实白银银晨资本金，并从根本上改善白银银

晨公司的资产及财务状况，拓宽自身融资渠道，进而增强基础建设和工艺技术水平，扩大铬盐产品生产能

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白银甘藏银晨铬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址：白银市白银区银山路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阳正勤

注册资本：

４

，

１９４．５８

万元

（

２

）白银银晨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６９４．２４ ８８．０７％

２

白银市白银区国有资产经营中心
５００．３４ １１．９３％

合计
４

，

１９４．５８ １００％

（

３

）白银银晨业务情况概况

白银银晨主要生产工业重铬酸钠、工业铬酸酐和硫化钠。

（

４

）白银银晨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总资产

１５

，

３３９．８２ １４

，

４０２．８１

营业收入
３

，

０１０．０２ １０

，

６５９．１３

净资产
－２

，

７８９．１９ －２

，

８９１．９３

净利润
３２．１３ －１

，

０１５．４１

注：

２０１０

年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２０４５－７

］， 白银银晨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４

，

４０２．８１

万元，总负债

１７

，

２９４．７４

万元，股东权益

－２

，

８９１．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

，

６５９．１３

万元， 净利润

－１

，

０１５．４１

万元。 根据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１１

〕

９７

号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白银银晨的股东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２

，

５０１．９７

万元。

三、 增资方案的基本情况：

西藏矿业以自有资金对白银银晨进行现金增资，增资

１

亿元人民币。 增资金额按

１

：

１

折合为实收资

本。

依据《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对少数股东的债权并收购其少数股东的股权的议案》的决议，待西藏矿业

受让白银国资中心股权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续后，白银银晨变更为西藏矿业全资子公司。

上述现金增资和股权收购完成后白银银晨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出资人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西藏矿业

３

，

６９４．２４ ８８．０７％ １４

，

１９４．５８ １００．００％

白银市白银区国有资产经
营中心 ５００．３４ １１．９３％

——— ———

合计
４

，

１９４．５８ １００％ １４

，

１９４．５８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

本次增资将充实白银银晨资本金，并从根本上改善白银银晨公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拓宽自身融资

渠道，进而增强其基础建设和工艺技术水平，扩大铬盐产品生产能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事前就上述对外投资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

独立董事的认可。 对于本次对白银银晨增资事项，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增资有利于改善白银银晨公司的资产结构，进而增加基础建设和技术研发投资，促进白银银晨

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增资行为严格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

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２０４５－７

］；

３

、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１

〕

９７

号评估报告；

４

、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根据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８１

号文） 核准，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８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４１

，

６１５

，

３３５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２９．１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１４

，

３３５

，

４７５．３０

元，扣除本次非公开发行

费用

４０

，

１７９

，

０７１．０５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１７４

，

１５６

，

４０４．２５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全部到位，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 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０ＣＤＡ４００７－４

号）。 本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了三方存

管协议。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利用部分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以加快项目建

设。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审核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４００７－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金额

不需置换
金额

＊

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
需置换金额

扎布耶一期技改工程
８

，

５８７．９５ ７

，

８２９．１５ ３

，

２３２．７０ ４

，

５９６．４５

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
３３

，

９１０．４５ ４５７．５３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７．５３

白银扎布耶二期工程
２７

，

１６５．１９ ２９４．４７ ２９４．４７ ０．００．００

尼木铜矿项目
４７

，

７５２．０５ ５

，

８９９．７５ １

，

２４７．９５ ４

，

６５１．８０

合计
１１７

，

４１５．６４ １４

，

４８０．９０ ４

，

７７５．１２ ９

，

７０５．７８

＊

根据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该决议决定由自筹资金及中央预算投资解决部分投

资资金，不再纳入发行募集资金范围，具体包括：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扎布耶一期技改工程已由本公

司自筹资金投资

３

，

２３２．７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白银扎布耶二期工程已由本公司自筹资金投资

２９４．４７

万元，由中央预算内投资

５８３．７６

万元，共计

８７８．２３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尼木铜矿项目已

由本公司自筹资金投资

１

，

２４７．９５

万元，前述部分投资不再纳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范围，因此扎布耶一期

技改工程、白银扎布耶二期工程、尼木铜矿项目原已由本公司自筹资金投资的

４

，

７７５．１２

万元及由中央预

算内投资的

５８３．７６

万元不纳入本次置换范围。

本公司拟以募集资金

９

，

７０５．７８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披露的《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中明确提出：“为及时

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资金到位前，西藏矿业拟以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先行用于上述项目的前期投入和

建设，并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对前期以自筹方式投入的资金进行置换。 ”本次拟置换金额符合

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募集资金投资内容及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

的议案》，拟以募集资金

９

，

７０５．７８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公司本次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

９

，

７０５．７８

万元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支出，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使

用

９

，

７０５．７８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５

、注册会计师出具鉴证报告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审核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４００７－５

），认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

９

，

７０５．７８

万元，并认为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的披露与实际使用

情况相符。

６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西藏矿业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并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对公司代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支出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置换金额与预

先投入并应以募集资金置换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合法利益的情形。 安信证券同意西藏矿业以募集资金？

９

，

７０５．７８

万元置换

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备查文件

（一）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二）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四）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之保荐意见》

（五）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审核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ＣＤＡ４００７－５

号）。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证券简称： 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拟收购西藏拉萨尼木县厅宫铜矿外围

铜矿普查探矿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风险提示

１

、本次交易涉及探矿权，需要按照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程序，存在自治区国土资源部门不予批准和批

准时间不能确定的风险

２

、本次交易收购标的为矿山探矿权，目前尚处于普查阶段，其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不能按照勘察

及评估结果产生效益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１

、 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尼木铜业）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占该公司总

股本的

９０％

、西藏尼木县旅游开发公司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拟向四川省冶金地质勘察院收购西藏拉

萨尼木县厅宫铜矿外围铜矿普查探矿权，收购价格不超过该探矿权评估价值（

１７４８．５４

万元人民币），本次

购买探矿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召开的董事会五届十九次会议以

９

票赞成票全票通过了授权尼木铜业

收购该探矿权的议案 ，本次收购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尚需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四川省冶金地质勘察院

法定代表人：王小春

住所：成都市成华区地勘路六号

开办资金：

５００

万元

举办单位：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

法人性质：事业单位法人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会导

致公司对其产生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概况。

（

１

）该探矿权名称为：西藏拉萨尼木县厅宫铜矿外围铜矿普查探矿权。

（

２

）尼木铜业聘请了具有国土资源部颁发的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的四川新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本项探矿权进行了评估。 四川新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地质要素评序法评估、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为基准日、并出具了《西藏拉萨尼木县厅宫铜矿外围铜矿普查探矿权评估报告书》（“川新资矿评［

２０１１

］探

０１３

号”）。 探矿权价值最终确定为人民币

１７４８．５４

万元。

２．

该探矿权的其他情况

（

１

）、该探矿权涉及的行业情况：

该探矿区域矿床类型主要斑岩型铜矿。

尼木铜业正在厅宫矿区采用湿法冶金对氧化矿石进行冶炼。其工艺流程为：将氧化铜矿进行破碎、筑

堆，再用稀硫酸对氧化铜矿进行喷淋，获取硫酸铜后进行萃取、电积，生产电解铜。铜及其加工材料被广泛

应用在电力电子、交通运输、机械制造、轻工等各个领域。

（

２

）根据尼木铜业营业执照及其他相关证照，尼木铜业公司已经具备铜矿开发的准入条件。

（

３

）交易标的探矿权的具体情况

地理位置：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尼木县

勘查区面积：

１４．９３

平方千米

地理极值坐标：东经

９０°０１′２５．９５７５２″－ ９０°０３′５５．９６２０３″

，北纬

２９°３３′５９．４９７６１″－ ２９°３６′５９．４９９０９″

该探矿权的最新一次延续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完成，勘察有效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

４

）探矿权涉及的资源储量和核查评审及备案情况。

评估人员通过查阅资料，认为本探矿权名下矿山现有地质工作程度已达普查。

普查工作大致查明了探矿权名下矿山铜矿体的形态、规模、产状和矿石质量、类型，对矿石加工技术

性能进行了类比，圈定了两个矿体、一个矿化体。 估算了主矿体（

３３３

）

＋

（

３３４

）铜矿资源量

２５２３８

吨，其中

（

３３３

）资源量

２１４３

吨，平均品位

０．５１７％

，钼资源量

３７

吨，平均品位

０．００９％

；（

３３４

）铜资源量

２３０９５

吨，平

均品位

０．４９２％

，钼资源量

４６９

吨，平均品位

０．０１０％

；（

３３３

）

＋

（

３３４

）铜资源量

２５２３８

吨，平均品位

０．４９４％

，

钼资源量

５０７

吨，平均品位

０．０１０％

。

另外，还对铜品位在

０．２－０．４％

之间的低品位矿石进行了资源量估算，共获得（

３３３

）低品位铜资源量

１７２９

吨，平均品位

０．１３７％

，钼资源量

２９０

吨，平均品位

０．０２３％

；（

３３４

）低品位铜资源量

２８１９０

吨，平均品

位

０．１８３％

， 钼资源量

２６１９

吨， 平均品位

０．０１７％

；（

３３３

）

＋

（

３３４

） 低品位铜资源量

２９９１８

吨， 平均品位

０．１８０％

，钼资源量

２９９０

吨，平均品位

０．０１７％

。

３

、目前该探矿权范围内尚处于普查阶段，暂时不具备直接开发生产铜矿的相关条件。

４

、尼木铜业本次取得探矿权需要由本公司董事会的批准，与交易对手方签订协议后，报自治区国土

资源厅批准。

四、尼木铜业本次收购该探矿权可能存在的风险

１

本次交易涉及探矿权，需要按照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程序，存在自治区国土资源部门不予批准和批

准时间不能确定的风险。

２

、矿产资源勘查失败风险：目前尚处于普查阶段，其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不能按照勘察及评估结

果产生效益的风险。

３

、铜矿产品销售价格波动的风险：铜价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价格联动性强，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国

际货币政策变化、美元汇率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较大。

五、根据本公司董事会五届十九次会议决议的授权，尼木铜业具体负责与交易对手方协商收购探矿

权事宜并签署协议。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该探矿权使本公司增加了资源储量，可以培育公司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对公司未

来的经营成果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３０－１１

：

３０

二、会议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司会议室。

三、股东大会召集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五、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下午收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会议登记办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３

：

３０－５

：

３０

）持本人身份证股东

账户卡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及授权委托书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外地股东可用传真或

信函方式登记。

八、会期一个小时，与会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九、联系办法：

公司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和国际城金珠二路

８

号

邮编 ：

８５００００

联系人： 王迎春 仁增曲珍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１－６８７２０９５

传真：

０８９１－６８７３１３２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书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在在西藏自治区拉

萨市中和国际城金珠二路

８

号四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前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传真和专人送达的

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４

人（监事吴伟萍因公出差，委托监事丛强义先生出

席本次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主席丛强义先生主

持，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利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利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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